
苗栗縣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免變更使用
執照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變更符合附表一、附表二規定者，得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第四條   建築法(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前，未領有使用執照且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得憑下列任一證明

文件，依附表一(H2類組)住宅用途辦理： 

一、房屋謄本或建物登記證明。 

二、戶口遷入證明。 

三、完納稅證明。 

四、繳納自來水或電費收據。 

第五條    建築物之使用範圍，應以一戶單元為原則，其面積不得大於本

辦法附表一所規定之使用面積。但該戶僅於地面第一層使用時，得

依地面第一層使用面積辦理。 

         前項戶數認定如經戶政機關或地政機關或稅捐機關課徵稅捐

分戶登記者，均得視同為一戶辦理。 



 

【附表一】苗栗縣建築物使用類組變更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表 

使用執 

照都市 

計畫使 

用分區 

使用執照最後一次所登載

之類組 

欲變更使用之類組，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免再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 

住宅區 
H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住宅、集合住宅、公寓、 

民宿。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住宅區 

H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m2之

護理之家、長期照護機構

及養護機構。 

左列之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300m2，得相互使

用。 

住宅區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

機構、理髮場所、按

摩場所、美容院、洗

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

所、日常用品零售場

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

咖啡館(廳、店)(無服

務生陪侍)、飲茶(茶

藝館) (無服務生陪

侍)。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3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及 B2類組批發場所其該層面

積 <200m2，得相互使用【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 

層)】。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

發、農產品批發)。 

住宅區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

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

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

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

租中心。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除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

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外) 其該層面積<500m2，得相

互使用。 

 

住宅區 

G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

險機構、合作社、銀

行、證券公司(證券經

紀業界、期貨經紀

商)。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1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300m2，得相互

使用。 

 

住宅區 
F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兒童福利設施、幼稚園、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托兒所、育幼院、育嬰中

心、收容未達六歲兒童之

托育中心。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F3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得相互

使用。 
 



 

住宅區 

D5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補習班。 

2. 安親班、才藝班、收容

六歲以上兒童之托育中

心。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D5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得相互

使用。 

 

 

 

 

商業區 

 

 

 

H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住宅、集合住宅、公寓、 

民宿。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
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m2



 

【限 1F層或 B1F層(得含夾層)】。  

商業區 

 

H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m2

之護理之家、長期照護

機構。 

2. 安養機構及養護機構。 

左列 H1類組中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得相互

使用。 

商業區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

機構、理髮場所、批

發場所、美容院、洗

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

所、日常用品零售場

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

咖啡館(廳、店)、飲

茶(茶藝館)。 

B2類組批發場所(倉儲批

發、一般批發、農產品批

發)。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G3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及 B2類組批發場所其該層面

積 <200m2，得相互使用。 

商業區 

G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

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

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

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

租中心。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該層面積(除 K書中心及小說

漫畫中心外) <500m2得相互使用。 

 

商業區 

G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

險機構、合作社、銀

行、證券公司(證券經

紀業界、期貨經紀

商)。 

G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200 

m2。 

 

G1類組左列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得相互使

用。 

 

商業區 

F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兒童福利設施、幼稚園、

托兒所、育幼院、育嬰中

心、收容未達六歲兒童之

托育中心。 

G3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F3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得相互

使用。 
 

商業區 

D5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補習班。 

2. 安親班、才藝班、收容

六歲以上兒童之托育中

心。 

G3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D5類組左列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得相互使

用。 

商業區 

D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室內機械遊樂場、室內

兒童樂園、健身房、健

身服務場所、撞球場、

室內釣蝦(魚)場、健身

休閒中心、美容瘦身中

心。 

2. 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G3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D1類組左列之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得相互

使用。 

 

商業區 
B4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旅社、旅館、賓館。 

G3類組中之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商業區 

B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酒吧、小吃街。 

2. 樓地板面積在 300m2以

上之餐廳、飲食店、

【一般咖啡館(廳、

店)(無服務生陪侍)】、

【飲茶(茶藝館) (無服

務生陪侍) 】。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B3類組左列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得相互使

用。 

商業區 

B2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百貨公司(百貨商場、

商場、量販店、批發場

所)。 

 

B2類組左列使用項目，得相互使用。 

商業區 

B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1. 視聽歌唱場所、觀光

(視聽)理髮(理容)場

所、觀光(視聽)按摩場

所、三溫暖場所、舞

廳、舞場、酒家、酒

店、特種咖啡茶室。 

2. 電子遊戲場。 

3. 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

所。 

 

G3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捐血中心、醫事技術機構、理髮場所、按摩場

所、美容院、洗衣店。 

2. 診所。 

3. 店鋪、一般零售場所、日常用品零售場所。 

4. 餐廳、飲食店、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

陪侍)、飲茶(茶藝館) (無服務生陪侍)。 

 

B2類組批發場所(一般批發、農產品批發)。 

以上 G3及 B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G2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票券金融機構之辦公室。 

2.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旅遊

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有線

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其他用途場所。 

以上 G2類組使用項目其該層面積<500m2。 

3. k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其該層面積

<200m2。 

 

B1類組左列項目其該層面積<200m2。 

 

不分區 

F1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醫院。 

H1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1. 長期照顧機構【限 1F層面積<300m2及 2F層面



 

 積<200m2】。 

 

 

不分區 

 

D3類組之下列使用項目： 

小學教室。 

F3類組中之下列使用項目： 

學校附設幼兒園。 

 

 附註:非都市計畫地區之建築物僅適用本附表住宅區，商業區不在適用之

列。 

 

 

 

 

 

 

 

 

 

 

 

 

 

 

 

 

 

 

 

 

 

 

 

 

 

 

 

 

 

 



 

【附表二】苗栗縣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表 
 

建造行為以外之容許變更項目 
適用範圍 

申請
程序 

附帶條件 
施工

改善

期限 

項目 容許變更規模 

 

 

 

 

 

 

 

 

 

 

 

 
主
要
構
造 

 

 

 

 

 
屋
頂
板 

平屋頂申請變更為斜屋頂構造者，應符

合下列規模條件及構造型式： 

一、斜屋頂高度：屋脊高度自屋頂平台

面起算，不得超過二點一公尺，四

周高度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並以無

開口之不燃材料封閉； 設有屋簷

者，其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

代替柱中心線之部分，不得超過一

公尺。 

二、屋頂斜率：高度與水平距離之比例

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三、斜屋頂構造：應以非混凝土、磚或

空心磚之不燃材料建造。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達 二 十 年

以上，五層樓

以 下 之 平 屋

頂建築物。  

 

 

 

 

 

 

★ 

 

1. 符合建築法

第 五 十 一

條、建築技

術規則及其

相關規範規

定。 

2. 取得同棟建

築物直下方

各樓層之全

體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

書。 

 

 

 

六 個 月

期滿，得

展 延 一

次，展延

期 限 不

得 逾 六

個月。 

 

 

 
樓
地
板 

開口、穿孔面積未達零點五平方公尺，

且未涉及防火區劃之變更者。 

 

全部 

 

☆ 

  

因增設或變更衛生設備之需求，以輕質混

凝土埋設設備管線，其墊高高度在二十公

分以下，且鋪設面積在當樓層或當戶樓地

板面積之六分之一或八平方公尺以下者。 

依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申

請案件  

 

 

☆ 

  

因災害致主要構造毀損，經本府通知應限期補

強基礎、屋架、屋頂或各層之樑柱、承重牆

壁、樓地板，其任一項構造未有過半之修理或變

更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依 本 府

通 知 期

限。 

既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經評估應提昇

其耐震能力進行補強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依 本 府

核 定 改

善 計 畫

期 限 辦

理。 

 

 
防火
區劃 

 

於原領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核定之

防火區劃範圍內，增設防火區劃設施或設

備。 

以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辦法之申報案

件為限 

 

 

 

☆ 

符合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

查 報 告書所

定檢查標準。 

依 本 府

核 定 改

善 計 畫

期 限 辦

理。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直
通
樓
梯
、
安
全
梯
或
特
別
安
全
梯 

 

 

無障礙樓梯(級高、級深、樓梯平臺及防

護設施)之改善。 

 

 

全部 

 

 

☆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口尺寸，且變更

後之開口尺寸在二平方公尺以上者。 

 

以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辦法之申報案

件為限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建築物或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

出入口，其出入口數量、寬度、高度及門

扇開啟方向之變更。 

 

以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辦法之申報案

件為限 

 

 

☆ 

 

符合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

查 報 告書所

定檢查標準。 

依 本 府

核 定 改

善 計 畫

期 限 辦

理。 

 

 

 

 
防
火
設
備 

 

同等防火性能(防火時效、阻熱性及遮煙

性)以上之防火門窗、防火捲門汰舊

換新，且未變更開口部尺寸者。 

 

 

全部 

 

 

☆ 

  

 

變更防火性能(限於提升防火時效、阻熱性

及遮煙性能)或開口部(設備)之型式、尺寸

者。 

 

以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辦法之申報案

件為限 

 

 

☆ 

 

符合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

查 報 告書所

定檢查標準。 

依 本 府

核 定 改

善 計 畫

期 限 辦

理。 

屋
頂
避
難
平
臺 

 

原領使用執照核定之屋頂避難平臺，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

規定申請變更為屋頂平臺者。 

 

 

全部 

 

 

☆ 

  



 

 

 

 

 

建 

築 

物 

設 

備 

 

 
昇
降
設
備 

 

未增加載重，且未變更機房、機坑、機

道尺寸，並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更。 

 

 

全部 

 

 

☆ 

符合建築物昇

降設備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

規定。 

 

 
中
央
空
氣
調
節
設
備 

 

 
未涉及系統主機(如：冰水主機、冷卻水
塔等)變更，致影響過半冷房能力者。 

 

 

 

全部 

 

 

 

☆ 

  

 
消
防
設
備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變更事務。 

 

 

全部 

 

 

☆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不 

符 

之 

變 

更    

 

 

 

 
外
牆 

建築物外牆表面粉刷或外飾材料變更。 全部 ☆  

符合建築法第

五十一條、建

築技術規則

建 築 設 計施

工編第一百

一 十 條 規

定。 

 

三 個 月

期滿，得

展 延 一

次，展延

期 限 不

得 逾 三

個月。 

外牆增設透空率三分之二以上之

附置物，其突出外牆面部分未達五十公

分。 

全部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口、穿孔變更面

積未達二平方公尺。 

非 供 公 眾 使

用建築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口、穿孔變更面積

未達零點五平方公尺。 

供 公 眾 使 用

建築  ☆ 

 

 

 

 

 
分
戶
牆 

分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且未變更牆體構

造或開口部尺寸者。 

非 供 公 眾 使

用建築  
 

☆ 

  

 

 

 

增設不燃材料之分戶牆，或原屬不燃材料

分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並於開口部設置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 

 

 

 

 

全部 

 

 

 

 

★ 

1. 符合建築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施

工編第四十

六條之二及

第八十六條

規定。 

2. 取得變更當

層之各專有

部分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 個 月

期滿，得

展 延 一

次，展延

期 限 不

得 逾 三

個月。 



 

 

 

 

 

 

 
停
車
空
間 

整棟供停車場使用之建築物，其內部增設

或減少十部以下之自設汽車、機車停車

位；其他建築物增設或減少五部以下之自

設汽車、機車停車位。 

 

全部 

 

☆ 
 

1. 符合建築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施

工編第六十

條、第六十

二條及建築

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

規定。 

2. 不得涉及容

積率之調整

或變更。 

 

建築物地下單一樓層範圍內之法定或自

設汽(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整。 

 

全部 

 

☆ 

建築物內部增設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

或調整其標線尺寸。 

 

 公共建築物  

 

☆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汽(機)車停車位之位

置調整，或增設五部自設汽(機)車停車

位。 

 

全部 

 

☆ 

 

 

開 

放 

空 

間 

變更綠化設施範圍或植栽種類，且未減

少建築基地綠覆率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十五章、都市

計畫書圖及建

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規

定。 

 

增設室外無障礙設施。 
  

 公共建築物  ☆ 

供公眾通行通道之鋪面材質變更。 全部 ☆ 

 
圍
牆 

非屬擋土牆或承重牆之圍牆，其開口範圍

或構造變更之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下，且未

增加構造高度者。 

 

全部 

 

☆ 

  

 附註： 

一、「★」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但應於施工前依下列第二點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本府審查同意；並於施工完

竣後，依下列第三點規定，備具竣工書圖及相關文件報本府備查。 

二、 施工前，應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報請本府審查同意： 

1. 建築物使用執照（謄本）及申請變更樓層原建築物竣工圖樣影本。 

2. 建築物或土地變更使用範圍之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非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者，應

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 

3. 已依法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並應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證明文件。 



 

4. 標示尺寸及材質之變更使用圖說。 

5. 本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三、 規定期限內應施工完竣並備齊竣工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報請本府備查，始得使用： 

1. 標示尺寸及材質之竣工圖說。 

2. 竣工照片及其索引圖。 

3. 防火構造或材料證明。 

4. 開業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具之結構安全證明文件。 

5. 本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四、 「☆」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且無須向本府申請同意施工或竣工備查。 

 

 

 

 

 

 

 

 

 

 

 

 


